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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特區政府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前局長蘇錦樑因病逝世，享年67歲。行政長
官李家超對蘇錦樑辭世表示哀悼，並向他的家人致以
深切慰問。李家超表示，「蘇錦樑在政府和不同公職
服務香港社會多年，在經濟、貿易、旅遊、資訊科
技、電訊及創意產業等多個範疇推動香港發展。他一
直以專業知識和熱誠服務香港社會，為香港貢獻良
多，於2021年獲頒授金紫荊星章。」
特區政府官員、社會各界亦紛紛對蘇錦樑離世表示哀

悼，讚揚他在政府和不同公職服務香港社會多年，感激
他為香港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並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他與蘇錦樑曾一同在主要問

責官員團隊共事，對他的離世深感惋惜。「蘇錦樑長期

熱心公共事務，一直竭誠工作、盡責擔當、堅持不懈，
且待人以誠、恭遜謙厚。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作期
間，致力推動香港在經貿合作、旅遊、資訊科技、通訊
及創意產業等領域的發展，取得扎實的成績。」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示，「蘇錦樑在任

內推行多項政策措施，並促進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的合
作，對推動本港經貿發展貢獻良多。」他對蘇錦樑的
離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誠摯慰問。

民建聯讚為港貢獻良多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對蘇錦樑辭世深感哀

痛，讚揚他長年服務香港，貢獻良多。「在我擔任立
法會議員期間，與蘇先生曾就不同議題溝通交流，其

專業精神與服務熱忱，令人敬佩。」
蘇錦樑是民建聯會務顧問及前副主席。民建聯發新

聞稿表示，全體成員對他離世深切哀悼，並向他的家
人致以誠摯慰問，又讚揚蘇錦樑為聯盟的建設和香港
的繁榮穩定貢獻良多，形容他心繫香港、務實進取，
擔任局長亦積極推動香港商貿發展，加強對外交流合
作，為鞏固香港國際商業樞紐地位盡心盡力，他的離
去是民建聯和香港社會的重大損失。
蘇錦樑於1999年獲委任為黃大仙區議會區議員，於

2008年加入政府，獲任命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
長，並於2011年至2017年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他曾服務不同諮詢及法定組織，參與公共醫療服
務、教育、地區治理等事務。

●蘇錦樑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

間相關公司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明日

（15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

院）裁決。控辯雙方於今年8月結案陳詞，

分別就法律議題、條文字眼、犯罪意圖等提

出各自主張。控方當時指出，案中各被告在

香港國安法生效前有協議進行一連串行動，

包括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香

港國安法生效後，各被告持續進行相關行

為，故屬串謀犯案。控方無須證明各被告在

香港國安法後有新協議，亦無須證明被告全

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串謀行為持續至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便可定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只須證串謀行為持續至國安法生效後可定罪
黎智英串謀勾外力案明裁決 控辯雙方今年8月結案陳詞激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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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病逝享年67歲 特首表哀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跨國販毒集
團將242公斤、市值超過8,200萬元的冰毒，
混入急凍生果肉，由墨西哥經空運到香港，
經正當物流公司提貨及送到葵涌一幢工業大
廈的毒品儲存倉。毒品調查科根據情報全程
跟蹤，在毒倉拘捕4名男子，包括3名被利誘
充當毒品「拆家」的中學生，正通緝招攬中
學生販毒的黑手，本案為今年警方檢獲冰毒
數量最大的案件。警方指，對利用未成年人
販毒的毒販，會向法庭申請加刑。

毒販借未成年人犯案 警：將申請加刑
毒品調查科署理高級警司關駿軒昨日公
布案情指，警方相信跨國販毒集團企圖在
聖誕節前把大批毒品經空運偷運到香港，
鎖定一批報稱是冷凍食品的可疑貨物。當
該批貨物在 12 月 8 日到達香港空運中心
後，探員在海關人員協助下進行搜查，發
現該批貨物共有360個裝有急凍生果肉的紙
箱，其中有 70 箱共載有約 242 公斤懷疑冰
毒。其後，販毒集團委託一間正當物流公
司提貨。
12月11日，販毒集團要求物流公司把貨物
送到葵涌一幢工業大廈的一個面積約400平方
呎單位外，有3名少年前來收貨及將貨物搬入
單位。其間一名 29 歲男子在大廈外「把
風」，調查相信他是販毒集團骨幹成員。探
員同時突擊搜查單位，發現該3名少年正在拆
貨，已經把一些經篩選的急凍果肉食品放在
大環保袋內準備運送，遂分別以涉嫌「販
毒」及「串謀販毒」罪拘捕該4名男子，涉案
的毒品主要供應本地，不排除有部分會轉口

至其他市場。
3名被捕16歲少年均報稱中學生，而29歲
男子則報稱無業，其中有人有三合會背景。3
名少年已各被暫控一項「販運危險藥物」
罪，29歲男子則被暫控一項「串謀販運危險
藥物」罪，將於12月15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提堂。
據了解，被捕3名中學生並非同學，但彼此

屬朋友關係。調查顯示，販毒集團利用青少
年入世未深及「搵快錢」心態，招募3名少年
擔當拆貨及派送毒品的高風險角色，並詐稱
由於他們未成年，即使被捕也不用負刑責。
酬勞方面，所有被捕人俱未與販毒集團磋
商。警方追緝負責招攬他們的幕後黑手。
隨着聖誕和元旦臨近，年輕人往往容易受
到販毒集團的金錢誘惑。警方呼籲家長多關
心自己的子女，切勿讓他們陷入搵快錢陷
阱，有需要時可以尋求警方或者相關機構協
助。警方重申，販毒屬於一項極嚴重的罪
行，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及罰
款500萬元，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蘇海文追思會舉行蘇海文追思會舉行
奧根香江徑奧根香江徑 寰宇赤子心寰宇赤子心

奧國為根，香江為徑，寰宇為懷。2025年
12月10日，蘇海文博士追思會於香港演藝學院
舉行，各地友人齊聚緬懷這位航運巨擘、工商
領袖與愛國愛港賢達。蘇海文祖籍奧地利，
2025年10月26日安詳離世，享壽87歲，一生
以「奧國為根，香江為徑，寰宇為懷」實現東
西方領域跨界跨越。

新一代的船王
作為「世界船王」包玉剛長婿與航運接班

人，蘇海文憑法學造詣與商業遠見，收購挪威
Bergesen公司並推動其與環球輪船合併為BW
集團，積極布局再生能源，帶領集團成為全球
航運與能源領域領導者，為香港國際航運產業
立下卓越功勳。

在社會建設領域，他曾任香港立法局議員
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於香港回歸關鍵期
建言獻策；也曾領導香港總商會，推動本地經
濟繁榮，是兼具商業頭腦與社會責任的優秀建
設者。

文化是社會的軟實力
1986至1994年，蘇海文任香港演藝學院

校董會主席，籌設演藝獎學金，助推學院獲學
士、碩士學位頒授資格並贏得國際認可，使其
躋身國際級演藝學府。追思會當日的音樂演
出，見證了他對香港音樂人才的培育。

教育改變人生 創設社會力量
蘇海文篤信教育改變人生，長期資助多

所高校。作為香港科大創校校董，他推動科
技課程融入創意教育；在美國母校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南方衛理大學）設立
「蘇海文獎學金」，十餘年培育600多名中國
法律系學生，這些海內外「蘇文學子」已成各

行業生力軍，並在追思會上表達了深切感激。

東西文化橋樑 心繫香港未來
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稱其為「新一代船

王」與東西文化橋樑，讚其「非中國人勝似中
國人」，兼具家國情懷與君子美德。他還捐資
港大設立「包玉剛憲法講座教授」崗位，為香
港培育憲制法律人才。

他在奧地利設立基金會促中奧青年交流，
獲奧地利羅斯霍恩獎章及中國外交部表彰。他
的好友Hans Jörg Kaltenbrunner評價其勤儉
自守，卻對教育捐贈極為慷慨，設立的基金如
燈塔照亮青年國際視野。

為人謙虛勤儉 慷慨慈善事業
錢果豐博士緬懷這位半世紀摯友：「他就

像一頭山羊，征服七海，隻手馭龍……他作風
謙虛低調，同理心強，具無私精神……（是
我）風雨同路的珍貴夥伴。」稱其敢闖險境、
廉正奉公，曾服務滙豐銀行、香港廉政公署等
機構，堅信公共管治監察的重要性，始終憂思
多邊主義挑戰。

蘇海文視香港為第二家，組織「蘇文漫步
隊伍」，在登山中傳承友誼與生態珍愛。其子
感念他嚴毅柔教、篤行致遠的一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他的精神將長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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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天水圍天澤邨一
單位昨日凌晨發生火警，不斷冒出火舌及濃煙，
逾400名居民聽火警鐘大鳴緊急逃生，消防員趕至
將火救熄，從單位內救出一名燒傷男住戶。警方
認為火警有可疑，列作「縱火」案處理。
火警單位男住戶姓謝（51歲），無業，身體約

兩成皮膚燒傷，被送往屯門醫院經搶救，轉往沙
田威爾斯醫院深切治療部，情況危殆。現場為天
澤邨澤潤樓高層一單位，謝獨居上址，家人居住
內地。
事發昨日凌晨3時許，單位突然冒煙起火，火勢

迅速蔓延下，單位陷入一片火海。大廈火警鐘大
鳴，居民紛紛從睡夢中驚醒，逾400人緊急疏散至
樓下，有長者需要坐輪椅或持柺杖走火警，部分
居民穿着睡衣，非常狼狽。消防員趕至破門進入
單位射水，迅速將火救熄，後在單位房間發現被
燒傷的謝，將他救出走廊進行治理。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總督察冼珈瑤表示，大火未

有波及其他樓層或單位，警方及消防員在大廈共
協助23名居民疏散，起火單位男住戶被發現時有
燒傷及情緒激動。消防及政府化驗所師初步調查
相信起火的地點為廚房位置。由於起火原因有可
疑，案件現列作「縱火」案處理，男住戶被列為
疑犯，警方正調查犯案動機。

天澤邨獨居漢疑單位內縱火 逾400居民疏散

●警方檢獲包括冰毒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控方當時在庭上指出，各被告於香港國安法前有
協議進行一連串行動，包括要求外國制裁中國

和香港特區。而在國安法實施後，各被告繼續相關
行為，故協議仍然持續，只要有證據證明，各方有
公開的作為依循協議便可。本案中有不同「從犯證
人」作供，均說明協議內容。
就辯方聲稱，相關協議在國安法實施後已失效，
須證明有新協議才能入罪。控方認為只要有證據證
明國安法前的協議，於法例生效後仍然持續則屬違
法。另外，合約法屬民事法概念，並不適用於刑事

串謀，無須證明存在新協議方可定罪，只要犯罪行
為持續，即可推論串謀的存在。

國安法生效後 黎續鼓吹「懲罰」中國
控方指出，即使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由黎智英掌

舵的《蘋果日報》採編方針沒有改變，黎智英仍透
過專欄及訪談節目鼓吹外國「懲罰」中國。控方認
為，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作平台違背國家利益
及安全。控方亦指出，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
無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
家，亦必然包括官員等個體，因為官員是管理政府
的人。
針對煽動罪，辯方聲稱控方須證明被告有煽動意

圖，控方反駁，只須證明涉案文章具煽動意圖，而
被告在知情下仍發布。控方又指，涉案煽動內容大
多均由黎智英本人撰寫及發出，不論如何，已屬具
煽動意圖。
關於公司被告的刑事責任，控方指，本案中
《蘋果日報》相關公司刊登涉案刊物，而除了黎
智英外，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前《蘋果》
副社長陳沛敏及前《蘋果》總編輯羅偉光，亦是
公司的「指示人」。法庭可考慮公司階層及各人

的匯報對象，推論是否有人授權管理層作出涉案
行為。

黎在本案無提出憲法爭議
就辯方提出的所謂人權議題、言論自由等，控方

指黎智英在本案並無提出憲法爭議，又指辯方以香
港檢控機關與國際檢察官協會合作為例，與黎涉案
行為相比，是不可思議及相當荒謬的，強調國安法

並沒有禁止正常國際交流。
控方強調，黎智英的供詞不可靠，例如黎供稱
《蘋果日報》核心價值與港人一致，無須作出編採
指示，但又承認中共是他的「敵人」、《蘋果》是
反共及反對派報紙，持「黃色陣營」觀點。黎智英
又將《蘋果》描繪成「香港核心價值的中立捍衛
者」，是完全誤導，而《蘋果》立場與港人核心價
值毫無關係。

●火警中逾400名居民緊急疏散。

●黎智英案將於明日裁決。圖為黎
智英被押送離開收押所。 資料圖片

●控方認為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作平台違背國家利益及安全。
圖為警方昔日到蘋果日報大樓蒐證。 資料圖片


